
 

 

 

 

 

院处发文  
 

西交实〔2022〕32 号 

 

       

西安交通大学危险化学品管理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根据《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4号）《易制毒化学品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03号）《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

法》（公安部令第154号）和《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

工作的意见》(教技函〔2019〕36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

际，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校内所有涉及使用危险化学品的教

学、科研和服务等活动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包括危险化学品的购

买、储存、运输、使用和处置等全过程管理。 

第三条  本细则所指危险化学品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化学品



目录》《易制毒化学品的分类和品种目录》《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名录》《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麻醉药品品种目录》《精神药

品品种目录》《医疗用毒性药品目录》等目录中的所有化学品。 

其中，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爆炸

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等公安及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根据情况认定的需要管制的化学品称为管制类化学品。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危险化学品管理按照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体

系，实行学校、二级单位、实验室（实验场所）三级管理，统一

领导、责任到人，谁购买、谁保管，谁使用、谁负责。 

第五条  实验室管理处作为学校实验室技术安全归口管理

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学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建设，指导

各单位规范危险化学品购买、使用、处置等工作。 

（二）负责受理和审核校内各二级单位对管制类化学品的申

购需求，报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做好管

制类化学品的监管。 

（三）负责学校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回收、转移。 

（四）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督促和指导各单位对

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知识普及，提升

安全意识。 

第六条  涉及危险化学品使用的相关学院负责本单位实验



室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其主要职责为： 

（一）负责落实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各项工作要求及安

排，建立学院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将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责任

落实到人。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

主要领导责任人。学院应设置院级安全员负责学院危险化学品安

全的日常管理，指定专人作为管制类化学品院级管理员负责本单

位管制类化学品的购买审核、出入库登记、统计、盘库、账务核

对以及日常管理等工作。 

（二）指导各实验室对危险化学品进行规范管理，主要包括

危险化学品出入库管理、危险化学品管理人员培训、准入、事故

应急处置、危险废弃物管理等，做好岗位责任分工，明确实验室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要求和措施，对实验室落实情况进行

监督。 

（三）督促实验室做好危险化学品台账记录，定期开展危险

化学品的检查和隐患整改落实工作，每年组织实验室开展应急演

练。 

（四）负责组织对本院师生每年开展与危险化学品相关的安

全教育和培训，并做好培训档案保管。 

第七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室主要职责为： 

（一）实验室负责人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直接责任人，

负责落实实验室安全员，制定实验室安全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

预案，组织开展相关的安全培训，普及常见事故的应急常识，开



展应急演练，落实完成上级部门的安全工作要求。  

（二）实验室安全员负责做好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日常检

查、落实培训及准入制度等相关具体工作。 

（三）实验负责人指定专人负责本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储

存、使用及废弃物的安全管理，建立和管理危险化学品台账，定

期组织危险化学品盘点，保持实验室环境安全、干净整洁。 

第三章  危险化学品的购置 

第八条  危险化学品必须通过“西安交通大学化学品管理信

息系统”进行购买。购买的危险化学品到货后，相关人员应按照

信息系统记录的信息做好账实核对，并及时建立台账，做好后续

管理。 

第九条  对管制类化学品(如易制毒、易制爆等化学品)的采

购，实行逐级审批制度。 

（一）实验室管理处遴选有资质的供货商作为学校管制类化

学品的供货单位，并按要求向公安机关（或其他上级主管部门）

备案。 

（二）实验室管理处根据学院使用需求每月向公安机关(或

其他上级主管部门)申请购买指标。 

（三）申购单位在“西安交通大学化学品管理信息系统”中

购买管制类化学品，送达后由管制类化学品院级管理员及购买人

（教工）现场确认签字，并登记台账，入库保存。 

第十条  使用单位对管制类化学品应按需购买，不得在实验



室大量囤积，严禁校内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审批私自购买、从无

销售资质的供应商处购买，或擅自从外单位获取，严禁采取任何

方式变相购买，若有违反者，学校将严肃处理。 

第十一条 学校不具备购买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爆炸品和

剧毒化学品资格，严禁校内任何单位和个人私自购买，若教学科

研需要，建议使用替代品或到有资格使用的单位进行实验。 

第四章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 

第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储存的方式方法应符合国家标准或有

关规定，应严格按照化学特性和安全要求分类存放，摆放合理，

整齐有序，不得堆叠。严禁在实验室大量存放危险化学品，危险

化学品容器或包装应有规范、清晰的标识或标签，内容物与标识

一致。管制类化学品应与其他危险化学品分柜存放。 

第十三条 危险化学品存放场所应根据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设置相应的通风、防火、防水、防爆、防腐蚀、防盗

等安全防护设施，并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报警装置和监控

设施。 

第十四条 第二、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要求专人专柜加锁管理，

并做好台账记录。 

第十五条 易制爆化学品要求专柜双人双锁管理，安装视频

监控，并做好台账记录，储存场所具有乙级（含）以上防盗功能。 

第十六条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要求设立专库或者专

柜储存，专库应当设有防盗设施并安装报警装置，专柜应当使用



保险柜，专库和专柜应当实行双人双锁管理。 

第十七条 各种压力气瓶要科学合理放置并进行固定，建立

气瓶管理台账。气瓶应挂有吊牌，标明气体名称、购买日期、责

任人及状态等信息。可燃性气体与氧气等助燃气体不能混放。 

第十八条 实验室对于所有存放、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场所均

应制定相应的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理措施，配备必要的防护和急救

设施。 

第五章  危险化学品的使用 

第十九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要认真落实准入制度，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人员必须经过相应的专业技能和安全知识的培

训，考核合格后方能进入实验室进行危险化学品操作等相关活

动。 

第二十条 操作人员应事前阅读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MSDS），充分了解所使用危险化学品的性质和安全防护措施，

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规范作业。 

第二十一条 各实验室应建立危险化学品动态管理台账，做

好危险化学品的使用记录，及时在“西安交通大学化学品管理信

息系统”进行盘库登记。及时清理废旧试剂，对长期不进行盘库

登记或库存超量的单位，将限制化学品购买。 

第二十二条 管制类危险化学品的领取，应由双人以当日实

验的用量申领，并写明使用用途、用量，由实验室负责人签字后

方可领取，如有剩余应在当日退回。管制类危险化学品院级管理



员须每月对库存进行核查，准确填写学院出入库台账并签字。 

第二十三条 对于实验室内长期闲置不用的危险化学品，可

联系实验室管理处进行校内调拨或者转移处置。实验室和个人不

得私自与校内外单位互相转让、借用和赠送危险化学品。管制类

化学品不可外借、调拨或转让。 

第六章  危险化学废弃物的处置 

第二十四条 实验室危险化学废弃物应存放在规范建设的

危废暂存间（处），指定专人负责日常管理，确保存放安全。危

险废物按照有机废液、无机废液、固体废物、过期试剂、尖锐实

验废物等分类存放，用专用容器收集，容器上要加贴标签，明确

废弃物类别和成分。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回收容器由学校统一配

置。 

第二十五条 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弃物由学校招标确定的

有资质的回收公司统一回收、转移、处置，各单位应及时在“西

安交通大学化学品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申报。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将危险化学废弃物直接倒入下水道或按照普通垃圾处理，谁

倾倒谁负责，谁污染谁负责。 

第七章  安全检查与事故应急处理 

第二十六条 学校每年将组织对各单位危险化学品使用管

理情况进行督查，及时发现问题并落实整改。 

第二十七条 各学院应加强对本单位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监



管，督促实验室严格按照规范进行危险化学品购置、储存、使用

和处置。排查安全隐患，做好检查记录，及时落实整改。 

第二十八条 各实验室应对所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开展日常

安全检查，对人员进行安全教育。遇节假日、重要活动、学生实

验高峰期等特殊时期，应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出入管理、人员管理

及重点部位的安全检查。 

第二十九条 对于在危险化学品管理中未按要求执行、安全

检查整改未落实或多次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将限制危险化学品的

购买，同时进行通报，并将结果纳入年终考核。 

第三十条 实验室发生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时，事故单位主

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应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按照应急预案

的规范程序进行及时处置，防止事故蔓延，减少事故损失，并立

即报告所在学院和学校相关部门。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细则未尽事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

有关制度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细则由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自2022年12

月12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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